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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了購買 A 牌某型筆記型電腦，甲透過網路搜尋的方式，發現乙網路購

物商城正在特價促銷，因此在該商城的網頁中下標訂購一台。因該型筆

記型電腦剛上市，市場反應又十分熱烈，乙網路購物商城補貨不及，導

致遲遲無法向甲確認出貨，甲等不及，即向乙請求交付 A 牌某型筆記型

電腦，請問有無理由？（33 分）

二、甲向乙購買推土機一台，於 2004 年 9 月訂約，乙於 2004 年 10 月交付

推土機一台經甲驗收無訛，且出具保固書，保證自驗收合格日起一年內，

在正常操作使用情形下對推土機本身的結構、零組件負責保固一年，保

固期間自 2004 年 10 月 20 日至 2005 年 10 月 19 日止，保固期間如有故

障，乙應負責免費修復或更換新品。更換零件新品仍無法排除故障，甚

至無法更換零件新品時，乙應更換推土機整台新品，以履行保固責任。

之後推土機果真發生故障情況，甲於 2005 年 1 月 30 日書面催告乙修復

推土機，乙修復後，並依合約約定延長保固期至 2006 年 2 月 20 日，推

土機後續又於 2005 年 4 月 21 日發生故障，甲於同年 5 月 19 日再次催

告乙修復瑕疵，但遲遲無法修復，因此甲於 2006 年 2 月 18 日主張解除

契約，請問有無理由？（33 分）

三、乙向甲借 1600 萬元，乙以其所有 A 屋及其基地（經估價 A 屋與基地各

值 1000 萬元，二者相加值 2000 萬元）共同設定抵押權給甲以擔保此

1600 萬元債權，之後，A 屋因地震受毀損，經估價僅剩 500 萬元，丙與

乙簽訂 A 屋修繕契約，修繕費 250 萬元，乙屆期無力償還丙的 250 萬元

修繕費債務，丙即聲請法院拍賣 A 屋，賣得價金扣除程序費用及稅捐尚

有 900 萬元，請問法院應如何將該 900 萬元分配給甲、丙？（34 分）


